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万元）
	数量（期限）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医疗责任保险服务
	750
	1年
	每次医疗责任事故赔偿限额：40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每次赔偿限额为每次医疗责任事故赔偿限额的30%。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服务时间：1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详见《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2026年-2027年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项目情况：
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及其投保医务人员在保险合同载明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诊疗护理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由患者或其近亲属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港、澳、台地区除外）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2.2医院概况：
	相关情况
	预计人数
	备注

	年总诊疗人次数
	1809504人
	以实际人数为准

	年出院人次数
	83928人
	

	年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
	42001人
	

	医务人员（含医技药护）人数
	1773人
	


2.3相关需求
2.3.1每次医疗责任事故赔偿限额：40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每次赔偿限额为每次医疗责任事故赔偿限额的30%；
2.3.2免赔额：不计免赔；
2.3.3追溯期：≥3年。
2.3.4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制定服务方案、人员配备等内容。投标人应设置并成立专门的团队承担医疗责任险保险业务。
2.3.5投标人应提供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服务。
